关于做好2017年度全国和省级五四表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按照团省委的工作部署，今年“五四”期间，继续评选表彰全国和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简称“两红两优”），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纳入省五四表彰。根据团省委《通知》要求，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今年我校可申报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1人,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择优推报。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优秀共青团员
（1）理想信念坚定。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2）道德品行优秀。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尚。成为注册志愿者，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成为网络文明志愿者，积极参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3）模范作用突出。学习成绩优秀，工作本领过硬，在本职岗位上业绩突出，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具有艰苦奋斗精神，能够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4）遵规守纪自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遵守团的章程，模范履行团员义务，按要求参加“三会两制一课”和团的活动。在2017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优秀等次。
（5）团龄在一年以上（截至2018年4月30日）。

2．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1）2015年12月31日前成立，在志愿服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队等志愿者组织及民间自发成立的志愿者组织。
（2）成员人数不少于200人，其中青年志愿者所占比例不低于总人数的70%，年人均参与志愿服务时间100小时以上。
（3）工作机制健全，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成熟的运作模式，能够长期坚持开展志愿服务。
（4）开展的活动成效突出，特别是在扶贫济困、助老助残、社区服务、生态建设、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社会管理、文化建设、西部开发、海外服务和“牵手关爱行动”、“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青春助力——山东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山东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等重大志愿服务活动中做出较大贡献，在当地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全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获得过全国和省级志愿服务表彰的集体不再参加本届评选。
3. 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1）思想政治素质好，积极践行志愿精神，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2）年满14周岁，一般不超过45周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3）在省青年志愿者信息平台（http://www.sdzyz.com.cn/）注册，且长期坚持开展志愿服务并做出较大贡献，特别是在扶贫济困、助老助残、社区服务、生态建设、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社会管理、文化建设、西部开发、海外服务和“牵手关爱行动”、“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青春助力——山东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山东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等重大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在本地、本系统有较大社会影响，公众公认度高。
（4）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年均超过200小时，服务业绩突出。
获得过全国和省级志愿服务表彰的个人不再参加本届评选。
二、申报方式及申报名额
申报推荐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组织推荐由各学院团委进行初评，择优进行推报。个人自荐由相关集体和个人直接申报。
1．省“两红两优”
省优秀共青团员原则上各学院限推报1个，学校团委将进行集中遴选和推荐。申报工作结束后，团省委将进行差额评选，择优确定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100个、山东省五四红旗团支部200个、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150名、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100名。
2．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各学院团委择优推荐，学校团委将进行集中遴选和推报。申报工作结束后，团省委将进行差额评选，择优确定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50个、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100名。
3、 有关要求

1. 各分团委要对评选工作高度重视，对拟申报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认真审核把关，坚决杜绝“人情表彰”、“违规表彰”等不正之风，真正把工作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个人和组织推荐上来，通过申报评选，形成正确导向。
2. 各分团委在申报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党组织意见。要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督促、指导申报单位和个人认真、准确、详细、如实填写申报表格（见附件），按要求撰写申报事迹材料（2000字以内）。申报表中所有项目必须准确填写，不能空白。
3. 请各分团委严格把握时间进度要求，各类奖项的申报名单汇总表、申报表和申报事迹材料各1份（附电子版），加盖公章后报送校团委。所有纸质申报材料务必于2018年3月28日中午11：30前报送校团委组宣部，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qdndtw@163.com），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申报材料严禁过度包装，普通A4纸黑白打印即可。
联系电话：86080613
电子邮箱：qdndtw@163.com
附件：1. 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
2. 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名单汇
总表
3. 2017年度“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申报表

4. 2017年度“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申报表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8年3月26日

附件1 
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出生
年月
	
	入团时间
	
	发展团员编号
	
	学历
	

	成为注册志愿者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所属类别
	

	2017年度团员教育评议等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简      历
学习和工作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以上荣誉情况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
	


	团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党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上级党组织纪检机关意见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或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级团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所属类别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高校、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农村、农民工、军队、街道社区、大学生村官、志愿者、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组织、驻外团组织、其他。
2. 2016年1月1日以后入团的，需要填写发展团员编号。 
3. 学生团员不需要填写“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意见或上级党组织纪检机关意见”一栏，其他类别团员需填写。
附件2

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名单汇总表

（市级团委盖章）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市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入团年月
	成为注册
志愿者时间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情况
	2017年度团员教育评议等次
	公示

时间
	类别

	　
	
	
	
	
	
	
	
	
	
	
	
	

	
	
	
	
	
	
	
	
	
	
	
	
	

	
	
	
	
	
	
	
	
	
	
	
	
	

	
	
	
	
	
	
	
	
	
	
	
	
	

	
	
	
	
	
	
	
	
	
	
	
	
	

	
	
	
	
	
	
	
	
	
	
	
	
	

	
	
	
	
	
	
	
	
	
	
	
	
	


附件3
2017年度“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申报表

	集体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志愿者人数
	
	服务总时数
	
	人均服务时数
	

	主要服务内容
	□扶贫济困 □助老助残 □社区服务 □生态建设 □大型活动

□抢险救灾 □社会管理 □文化建设 □西部开发 □海外服务

□“青春助力——山东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山东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其他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 组织推荐由市级（含大企业、高校）团委审核后在推荐意见处盖章。

      2. 社会申报不需加盖推荐意见章。

附件4
2017年度“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民族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工作职务
	

	所在志愿者组织名称
	

	何时起参加志愿服务
	
	累计服务时数
	

	主要服务项目
	□扶贫济困 □助老助残 □社区服务 □生态建设 □大型活动

□抢险救灾 □社会管理 □文化建设 □西部开发 □海外服务

□“青春助力——山东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山东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 □其他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 组织推荐由市级（含大企业、高校）团委审核后在推荐意见处盖章。

    2. 社会申报需所在单位（辖区街道办事处）审核后在推荐意见处盖章。


